合同编号：
厂 房 租 赁 合 同
之解除合同


项目名称：天津光华智能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甲方:  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武清开发区总公司
乙方：    天津光华智能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     2020年   月   日                 
签订地点：     武清开发区总公司            









厂房租赁合同之解除合同

甲方: 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武清开发区总公司
地址：天津市武清开发区福源道18号
法定代表人：李富国
联系方式：022-82115688
传真：022-82116325

乙方：天津光华智能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武清开发区福源道75号第4号厂房西侧
法定代表人：严春来
联系方式：18610061058
传真：
甲、乙双方在平等协商，自愿互谅，本于诚信的基础上，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同意自2020年8月31日起解除双方于2018年11月5日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下称原合同）。自原合同解除之日起，甲、乙双方基于原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义务终止。双方自愿解除以上协议，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双方再无其他争议。
二、乙方需将租赁房屋恢复原状，并于2020年8月31日之前将租赁房屋完好交还甲方，逾期交还租赁房屋的，自2020年9月1日起按40元/平米/月的标准向甲方支付逾期腾房的占有使用费，且应按照原合同约定标准支付逾期腾房期间的水电费等相关费用。乙方已按原合同的约定于2019年2月向甲方支付房屋租赁保证金375960元，甲方同意在乙方交还租赁房屋并经验收合格且补交欠付房屋租金、水电费等相关费用后10日内，将上述租赁保证金无息退还给乙方，如房屋经验收不合格的，甲方有权直接在租赁保证金中扣除维修费用，不足部分由乙方承担。
[bookmark: _GoBack]三、乙方应于2020年9月5日前结清全部租金及欠付的各项费用，乙方逾期支付上述费用的，甲方有权直接在租赁保证金中扣除，不足部分仍由乙方承担。
四、本协议生效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乙方需要变更工商注册地址，即将注册地迁移出租赁房屋所在地。
五、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上述厂房租赁合同解除后，双方不得基于原合同向另一方主张任何权利。
六、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七、本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一切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租赁房屋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八、本协议一式肆份，双方各执贰份。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                  法定代表人或
授权代理人（签字）：          授权代理人（签字）：
 (
3
)

